附件3
考生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1.本人承诺了解并符合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直属事业单位关于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相关职位的报考条件，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及证件真实、有效。如在资格审查、面试、考察、公示中发现有不符合情形的，接受取消聘用资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与后果。
2.本人保证所提供原件与复印件内容一致、清晰可辨。若证件材料不全或需补充证明，本人将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限内及时补正；逾期未补正的，自愿放弃本次招聘相关资格。
3.本人承诺保持报名时预留的联系电话畅通，及时接收并配合完成资格复审、面试、体检、考察等各环节安排。因通讯不畅导致无法联系的，由本人承担全部后果。
4.本人承诺在招聘过程中，如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聘用为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第一时间如实报告情况，并中止参加本次公开招聘的后续行为，招聘单位将不再列为面试、体检、考察人选。
5.其他需要承诺的内容：
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承诺内容，对承诺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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